
晋安区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1#拌合站“1·3”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月3日上午9时30分，在晋安区新店镇益凤村三山陵园通往凤池村方向1#搅拌站内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事故经济损失人民币128万。死者：乃XX，男，身份证号：432522195XX8280710，家住：湖南双峰县，系湖北深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福州拌合站临时聘用小时工。该1#搅拌站由湖北深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上料工作承包给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晋安区政府文件（榕晋政综【2024】190号），2025年1月9日，由晋安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由晋安区应急管理局、晋安公安分局、晋安区交通局，晋安区总工会、新店镇人民政府组成的晋安区人民政府“1·3”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监察委、晋安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同时委托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朱飞作事故技术鉴定，2025年2月20日，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朱飞出具《福州市晋安区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1·3”车辆伤害事故技术鉴定报告》。（2025.1.5-2025.2.20为技术鉴定时间）。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结合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朱飞出具的《福州市晋安区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1·3”车辆伤害事故技术鉴定报告》，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对有关目击证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查阅相关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一）施工单位：湖北深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深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8月25日，法定代表人：辜大海，营业期限：2021年8月25日至2026年10月14日，取得了由武汉市硚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4MA4F27067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注册地：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北路80号财源大厦主楼4层150号，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圆整，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租赁单位：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5月17日，法定代表人：黄献斌，营业期限：长期，取得了由黄冈市黄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02MA4996J84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注册地：黄冈市黄州区新港二路珠明山村(段红英房屋)，注册资本：（人民币）伍十万圆整，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劳务分包、货运代理、工程管理服务、商品混凝土、建筑材料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月3日上午9时30分，在晋安区新店镇益凤村三山陵园通往凤池村方向1#搅拌站内，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所属员工刘XX在站内驾驶装载机将铲斗内装满2号仓内5-10mm的石子后准备将其倾倒入对应的上料斗，在倒车过程中，因未发现蹲在车后方清理打扫地面石块的临时聘用人员乃XX，不慎与其发生碰撞，致乃XX受伤倒地。司机刘XX立即与现场人员一起用车将乃XX送至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乃XX被宣告死亡。

事故发生后，刘XX及时向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报告。同时拨打了110 报警电话。
三、事故发生原因

通过查阅资料和询问笔录，并结合专家做出的技术鉴定报告，现将事故原因归纳如下：

（一）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1、操作人员疏忽大意未全面观察瞭望

经现场勘查后分析认为，司机刘XX驾驶装载机将铲斗内装满石子后准备将其倒入对应的上料斗，在倒车过程中，存在鲁莽蛮干疏忽大意的情形，主要表现在未对车辆周围环境进行全面观察瞭望，在未确认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向后倒车，将乃XX碰撞受伤倒地。该行为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7“不安全行为”之7.06.11“未及时瞭望”，以及A.7“不安全行为”之7.11“有分散注意力行为”。此为人（操作者）的不安全行为。

2、装载机安全装置不全

装载机在较为狭小的拌合站场所作业，未安装声光报警提示器，不能对擅自进入危险区域的人员起到警告提示作用。在工人失误或思想松懈的情况下，没有报警提示声音对其发出危险警告。同时，驾驶室内也未安装倒车影像设备，司机无法及时观察到车辆后方盲区的情况。该情形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6“不安全状态”之6.01“防护、保险、信号等装置缺乏或有缺陷”之6.01.1.4“无报警装置”。此为物（装载机）的不安全状态之一。

3、场内安全防护设施及安全标志设置不到位

经现场勘查发现，拌合站作业现场未设置栏杆等安全防护设施和“当心车辆伤害”之类的安全警示标志标牌，不能对现场人员起到安全防护和提醒警告作用。该情形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6“不安全状态”之6.01“防护、保险、信号等装置缺乏或有缺陷”之6.01.1.5“无安全标志”。同时，不符合《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混凝土搅拌站(楼)》（GB/T10171—2016）之5.10“安全”之5.10.1“工作平台、给料装置、骨料仓、水泥仓等凡涉及人身安全的部位均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如扶梯、栏杆等)”以及5.10.3“混凝土搅拌站(楼)应在合适位置贴有安全警示标志”。此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之二。

4、作业场地狭窄安全操作空间不够

现场勘查发现，拌合站场地相对狭窄，装载机倒车、掉头空间较小，机械设备和工人作业往往存在轨迹交叉情形。装载机转运砂石料作业操作频繁，且作业时间较长，劳动强度大，操作人员极有可能出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的情形。多种不利因素耦合叠加出现，导致事故发生。该情形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6“不安全状态”之6.04“生产（施工）场地环境不良”之6.04.3“作业场所狭窄”。此为作业环境的不安全状态。
（二）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风险识别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缺失。

导致该起事故的间接原因是事故单位对拌合站安全风险识别不到位，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缺失缺位，危险作业未安排专职人员进行现场指挥和统一协调管控，工人违章操作时无专人监督提醒，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危险作业条件核查不到位。

2、工作安排不科学不合理

拌合站场地内上料工作的综合协调管控不到位。在工人需要清理打扫现场，装载机需要铲运砂石料的特殊情况下，无专人进行现场指挥。在工人清理打扫现场时，装载机仍在作业，未统一协调安排场地内的工作。现场管理明显存在上料工作安排不科学不合理的情况。

3、对工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

事故单位虽然开展了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但培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明显存在问题，培训内容千篇一律，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没有完全结合工人工作岗位存在的具体安全风险和事故防范措施进行针对性教育和交底，没有将拌合站场地内车辆伤害的风险和劳保用品（反光背心）穿戴防范事故发生作为培训的重点内容。

四、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司机刘XX为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雇佣，且肇事装载机权属于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同时司机为其公司所聘用从事上料工作，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作为合格的主体，对该事故负有主体责任。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及事故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肇事装载机司机：驾驶员刘XX驾驶装载机倒车过程中存在疏忽，在未对车辆周围环境进行全面观察瞭望，在未确认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向后倒车，造成1人死亡。驾驶员刘XX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已由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另案处理。
（二）事故单位安全管理人员：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刘XX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现场管理不到位，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依据公司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黄XX，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四）事故单位：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该公司风险识别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对工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企业主体责任履行不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应对该起事故负有主体责任。建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对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进行处罚。

六、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黄冈名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企业主体责任，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强化施工现场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人员的监督管理，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确保施工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二）湖北深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做好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协调、管理、督促等工作，要从此件事故中汲取教训，督促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确保安全生产。
（三）新店镇政府要加强对本辖区内企业的安全检查，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营造稳步有序的安全生产大环境。

晋安区“1·3”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5年2月25日

